
市有关单位，各区（县级市）政务和数据局、各经济功能区政务和

数据机构：

省政务和数据局近期发布了广东首届高质量数据集创新大赛

第一期赛事工作的公告，为发挥高质量数据集对于行业领域人工智

能发展、应用场景培育等方面的重要作用，现请我市相关企业、事

业单位、科研院所、高校积极参赛，并将参赛信息同步报我局备案。

具体事项如下。

一、大赛概况

大赛采取“分期发榜、全年办赛；成熟一批、举办一期”的组

织模式。由省政务和数据局联合相关单位成立大赛组委会，负责具

体组织实施工作；组建大赛评审专家库。每期比赛按照“1＋3＋N”

机制组织实施。通过广东省首届高质量数据集创新大赛赛事服务平

台，统一开展赛题发布、报名参赛、线上比赛、公示监督、通知提

醒等工作。具体包括：

（一）一套“发榜单”。省政务和数据局定期公布赛题以及相

应比赛方案等。

（二）三个阶段比赛。分为初赛、复赛和路演三个阶段。

（三）N 场供需对接会。分期组织获奖团队与“发榜”单位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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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业链企业、投资机构、园区平台等进行产融对接等活动，搭建高

质量数据集创新成果与产业需求的对接桥梁，打通“数据供给至场

景应用”转化链路，促进成果落地应用。

二、参赛要求

（一）参赛团队要求。参赛团队的牵头单位，应为广东省内依

法注册的企业、事业单位、科研院所、高校等独立法人单位。支持

牵头单位与省内外机构联合组队参赛。鼓励产学研用一体化团队及

跨领域协作团队参与。每个参赛团队的成员人数原则上不超过 5

人，对于同一赛题，每位参赛代表只能代表 1个团队比赛。报名截

止后，参赛代表不可更改。参赛单位需遵守大赛规则，对所有信息

的准确性和真实性负责，一经发现虚假信息将取消参赛资格。参赛

团队名称需符合法律法规、公序良俗等相关要求。被列入“信用中

国”网站记录失信被执行人、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、政府

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，以及有重大违法记录等情形的单

位或个人不得参赛。

（二）参赛要求。参赛团队应聚焦赛题，围绕高质量数据集构

建、数据标注技术创新、数据要素应用等方向提出解题方案。解题

方案应具有明确的场景适用性、技术可行性和社会经济效益。解题

方案的名称由参赛团队自行拟定，应符合赛道和赛题要求，体现高

质量数据集核心特征，符合法律法规、公序良俗等相关要求。参赛

团队须按照大赛组委会的要求补充提交参赛项目有关材料。所有已

提交的相关材料原则上不予退还，参赛单位须承诺所提交的数据、

解题方案或形成的应用成果不侵犯任何第三方合法权益，严禁使用

未授权或来源不明的数据，且数据处理全过程应符合《中华人民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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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国数据安全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》等相关法律

法规要求。

三、赛事安排

（一）报名阶段(2026年 1月 1日-1月 31日)。

1.报名参赛。参赛团队通过“广东省高质量数据集创新大赛”

官方网站（http://www.gddatafair.com）填写报名信息，完成账

号注册，获取评审规则说明，选取参赛赛题以及对应开展比赛的可

信空间。

2.数据平台注册。经审核通过的参赛团队，按照对应开展比赛

的数据平台使用指引进行注册。经审核通过后，获得正式参加比赛

资格，获取原始数据资源、数据加工工具、数据资源融合等加工使

用处理权限。

（二）比赛阶段(2026年 2月 1日-5月 31日)。

1.初赛(2026 年 2 月 1 日-3 月 31 日)。采用线上形式，重点考

察参赛团队加工处理行业原始数据集的能力。参赛团队通过“大赛”

官方网站进入本赛题对应的可信空间进行比赛，按照比赛规则开展

数据清洗、合成、标注、质检等处理活动，形成高质量数据集和相

应的解题方案，在规定时间内上传成果。允许参赛团队自带合法合

规的数据参与比赛。按照评审分数由高至低顺序，确定各赛题晋级

复赛的团队名单并公示。

2.复赛(2026 年 4 月 1 日-4 月 30 日)。采取线下集中、线上比

赛形式，重点考察参赛团队的实战能力。参赛团队在大赛组委会指

定的比赛地点，进入本赛题对应的可信空间进行比赛，按照比赛规

则进一步开展数据处理活动，并对初赛成果的有效性、科学性等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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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验证。允许参赛团队自带合法合规的数据参与比赛。按照评审分

数由高至低顺序，确定各赛题晋级路演环节的团队名单并公示。

3.路演(2026 年 5 月 1 日-5 月 31 日)。采取线下比赛形式，重

点考察参赛团队的数据解决方案路径与高质量数据集价值。参赛团

队按照比赛规则进行现场路演及答辩。按照评审分数由高至低顺

序，确定各赛题的获奖并公示。各赛题的获奖数量，按照不少于参

赛队伍数量的 20%、不超过参赛队伍数量的 50%的原则，由大赛组

委会在评审规则中具体明确。

四、赛事权益

（一）政策激励。获奖团队按照广东省有关规定享受相应的支

持政策。优先推荐数据领域项目试点、典型案例、宣传推广等。

（二）权益联动。联动“数据要素×”大赛、琶洲算法大赛等

专业赛事，通过资源整合、优势互补，相互融入优质赛题资源与技

术生态，推动赛事成果价值化应用。

（三）人才支持。鼓励获奖团队成员申报广东省大数据工程技

术人才职称评定，符合评价标准要求的相关项目及奖项可作为业绩

成果参与评审。获奖团队成员可享受数据领域免费培训。

(四)成果转化。为获奖团队订制“珠江数湾·数据沙龙”开放

式、高价值供需对接活动，靶向挖掘产业共性难题与技术趋势，促

进高质量数据集、数据解决方案的供需精准对接、资源灵活配置，

合力创新打造数据产业融合生态品牌。

五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“发榜”赛题。经组织评审，第一期“发榜”赛题共包

括 8个领域、10个赛题（详见附件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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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广泛发动参与。请市有关单位积极发动下属事业单位参

赛，市国资委、市卫生健康局分别发动本地国有企业、医疗机构参

赛，各区（县级市）政务和数据局、各经济功能区政务和数据机构

积极发动辖区符合要求的单位参赛。

（三）备案要求。请各参赛团队于报名完成后，将团队名称、

牵头单位、联系人、联系电话、参赛赛题等信息，同步报送至我局

备案，以便开展统筹服务与后续支持。

（四）赛事指导与服务。各参赛团队在参赛过程中如遇具体技

术或操作问题，可与相应赛题技术支持联系人沟通对接。若需进一

步协调或咨询，请径向我局反馈。我局将积极协助各参赛团体对接

“发榜”单位，及时协调解决参赛过程中的共性问题，努力为参赛

团队提供全流程、精准化的指导与服务保障，营造良好的参赛环境。

附件：广东省高质量数据集创新大赛第一期赛题

茂名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

2025年 12月 31日

（联系人：卢建磊，联系方式：0668-2898601、18938475812）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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